比赛规则
1、 比赛在天然场地举行。设两条路线，高度  米，平均坡度  度，难度等级均为  。
2、 比赛采用顶绳攀登、上方保护的形式。
3、 比赛设男子和女子两个组别。
4、 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轮。男女组预赛前8名进入决赛。（乙组男、女前2名参加决赛）。
5、 参赛运动员必须使用大会提供或认可的装备。
6、 路线上的人工设置点（如铁锁、快挂、绳套等）均可利用。
7、 比赛的关门时间由裁判长经与定线员协商后确定，并在每轮比赛之前向运动员公布。
8、 成绩判定：
1、 在关门时间内完攀线路所需的时间为该运动员的成绩。
2、 未攀完线路者不计成绩。
3、 攀登时间越短，成绩越好。
9、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将终止比赛：
1、 脱落；
2、 犯规；
3、 超出关门时间。
10、 下列情况视为犯规：
1、 攀登出界；
2、 利用保护绳借力向上攀登。
11、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比赛资格：
1、 未按规定使用装备者；
2、 检录三次未到者；
3、 不按规定在隔离区准备者；
4、 违犯其它有关的比赛规则，情节严重的。
12、 比赛起点、终点将设有明显标志。
13、 运动员听到裁判员发令信号后方可向上攀登。发令信号为：“Ready—Attention—Go”。
14、 比赛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中国登山协会。
